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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港船舶加油作業管理要點 
高雄港務分公司110年1月19日高港港行字第1103101061號公告實施 

高雄港務分公司110年4月23日高港港行字第1103052951號公告修訂 

高雄港務分公司110年11月10日高港港行字第1103102517號公告修訂 

一、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以下簡稱本分公司）

依照「石油管理法」、「航空站商港或工業專用港加儲油加儲

氣設施設置管理規則」、「交通部航港局受理申請於商港區域

內以油駁提供船舶加注燃料案件審查作業程序」等規定，為提

供高雄港商港區域(以下簡稱港區)以油駁船為船舶加油需求，

並加強加油作業期間之安全維護與管理，特訂定本要點。 

二、 高雄港港區船舶加油作業區域包括港內及錨區，港內加油區

域應於高雄港務分公司同意之碼頭、浮筒或水域進行，錨區

加油區域為第二錨區部分區域： 

(A)22°36'35"N，120°12'18"E (B)22°37'01"N，120°12'46"E 

(C)22°37'01"N，120°13'00"E (D)22°35'29.5"N，120°13'30"E 

(E)22°35'29.5"N，120°12'41"E，五點連線範圍內水域(如附

圖)。 

三、 加油業者於高雄港以油駁船為船舶加油應依相關法令取得許

可後，檢附船舶加油營運計畫書經本分公司同意及簽訂本要

點所附作業守約（如附件）方可營運。加油業者應具執行港內

或其他港口加油業務6個月以上營運經驗，且6個月內無發生

油品洩漏或工安意外，始可申請於錨區為船舶加油。本要點頒

布實施前既有經營港內加油之業者，得檢附本要點所附作業

守約（如附件）及相關文件逕以書面向本分公司申請錨區加油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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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港區加油作業應依商港法、商港港務管理規則、石油管理法、

航空站商港或工業專用港加儲油加儲氣設施設置管理規則、

交通部航港局受理申請於商港區域內以油駁提供船舶加注燃

料案件審查作業程序、海洋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船員

法、航業法、職業安全衛生法等各法令暨其相關規定辦理。 

五、 經營港內及錨區船舶加油需計收管理費。 

六、 加油船應依船員法之規定配置船員。 

七、 加油船如為自國內其他港口進入本港區從事加油作業，進出

港時應依商港港務管理規則第四條至第八條規定辦理進出港

手續，且須具有航行外海能力之適航證書。 

八、 加油作業時應遵守下列事項： 

(一) 加油船出勤前、後，應通知本分公司航管中心(信號台)，以

利掌握、管理港區水域狀況。加油作業前，加油船應與受油

船先確認各項加油作業事宜。 

(二) 加油船應裝設符合國際海事組織規定之海水滅火系統，泡

沫滅火系統，二氧化碳滅火系統及手提式滅火器。 

(三) 加油船加油作業前，應檢具海關核發之貨櫃(物)運送單及

出口報單，送海關稽查組確認加油數量，並送回出口地海關

供除帳及備查。 

(四) 加油船加油作業應全程保持VHF頻道守聽，錨區加油作業以

國際海事第11頻道守聽，港內加油作業前鎮河以北以第14

頻道守聽，前鎮河以南以第12頻道守聽，發生洩漏污染或意

外事件，應立即緊急處理並通知本分公司監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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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2127、航管中心(VTC)：07-5711369分機309、07-5712709、

一港口信號台07-5622108、07-5219729及高雄港務消防隊：

562-2601#622、5337900、5337903。 

(五) 加油船於加油作業中應按規定懸掛警示號燈、旗號、號標，

且不得妨礙鄰近船隻航行及作業，並應全時派遣甲板安全

值更。 

(六) 加油業者應具備足夠之油污回收處理設備，發生溢漏污染

情況，港內應於30分鐘內、錨區應於60分鐘內到達現場緊急

處理並防止油污擴散。 

(七) 加油作業現場應備妥作業油品安全資料表，作業中如有漏

出情形即需停止作業，並清除水域污染。 

(八) 加油作業時，加油船及受油船現場需有當值船副及加油作

業相關人員全程督導作業過程，實施相關安全檢查並作紀

錄，以供查核。 

(九) 加油作業產生事業廢棄物，加油業者應自行委託合格業者

處理。如因加油作業發生污染、公害糾紛、抗爭事件或賠

償，由加油業者負一切責任。前項加油作業所生污染處理

責任涵蓋自加油船駛離停泊碼頭時起，以迄加油作業區域

作業完成返回港內停泊區全程。 

(十) 加油船於加油作業時，依商港港務管理規則第37條規定，

應圍設攔油索或攔阻油污設施(需包含作業範圍)，並備妥

防污、除污及適當之油類用滅火器材，以應油污緊急處理

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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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作業區域有強風豪雨或天候不佳，如風力達五級以上

（含五級）及天候海象突變時(浪高達2.5米)，加油船應

立即停止作業，未出港之加油船則暫停出港申請。 

(十二) 加油船於錨區加油得申請安排拖船協助靠離作業，以利

靠泊。 

(十三) 錨區夜間加油作業期間應加強夜間作業照明，並指派專

人全程監控，作業期間應全程錄影，並由業者儲存一個月

以上備查。 

九、 加油船進出港口至錨區加油，有關申派引水人之規定依「引水

法」及「高雄港國內航線或港區工程用之中華民國船舶不適用

強制引水辦法」辦理。 

十、 加油作業中如發現漏油或其他狀況，應即停止作業，除執行油

污染清理或狀況處理，並應通報本分公司航管中心或監控中

心通報本分公司職業安全衛生處等相關單位協助。加油作業

中有任何物質漏出甲板或水面上，及其他作業中如違反商港

法及商港港務管理規則等相關規定，將移送交通部航港局裁

處。 

十一、 加油船加油作業完畢或未作業期間，應遵守商港法第十五條

規定不得任意停靠，除已向本分公司申請核准暫泊或租有船

席者外，加油船應即離港，不得滯留港區，停泊港內之加油

船應依商港港務管理規則第十四條規定留置船員並日夜保

持機動。 

十二、 經本分公司同意於港區以油駁船為船舶加油之業者，同意期

間如有違反商港法等相關法令或本要點規定，本分公司視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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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情況與處理情形得取消或暫停作業同意。 

十三、 本要點經核定後，以函分行實施，修正後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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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港船舶加油作業守約 

    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經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

分公司（以下簡稱貴分公司）同意於高雄港港內及錨區操作船舶

加油作業，茲向貴分公司簽訂作業守約如下： 

一、 本公司經營港區船舶加油作業，接受船公司或船務代理業申

請提供該項服務。 

二、 本公司經營高雄港港區船舶加油作業期間，絕對遵守商港法、

商港港務管理規則、石油管理法、航空站商港或工業專用港加

儲油加儲氣設施設置管理規則、交通部航港局受理申請於商

港區域內以油駁提供船舶加注燃料案件審查作業程序、海洋

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船員法、航業法、職業安全衛生

法、高雄港船舶加油作業管理要點及本守約等相關規定。 

三、 本公司對所屬作業員工及使用之加儲槽、船舶機具設施等將

善加管理，若因所屬員工因罷工、怠工或操作不當致影響港埠

作業而對船方或貴分公司造成營運或其他損失，本公司願負

賠償責任。 

四、 加油作業依規定佈放攔油索，如發生污染、公害糾紛或抗爭事

件，由本公司與本案加油船（油品船或油駁船）之船東連帶負

一切善後處理責任，貴分公司視違反情況與處理情形得暫停

本公司經營權。 

五、 本公司租用或自有之加油船（油品船或油駁船），依船員法及

相關子法規定，配置合格足額船員（船員應領有有效相關證照）

並辦理船員任職簽證及簽訂僱傭契約，經簽證後之船員名單

一份送管理單位核備，更換船員時亦同。作業時應遵守航行規

定及繫泊安全，如因操作不慎或管理失當，致損毀商港設施或

其他船舶時，概由本公司負一切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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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公司如變更公司名稱、組織、地址、負責人、資本額，將以

書面向貴分公司告知。另向中央環保主管機關或其他主管機

關申請許可文件，與向貴分公司申請營運之『公司名稱』應一

致性。 

七、 加儲油設施，應符合建築管理、消防、職業安全及衛生、環保

等相關法令規定。 

八、 加油船在港區加油作業須全程保持 VHF 頻道守聽，錨區以國

際海事第 11 頻道守聽，港內前鎮河以北以第 14 頻道守聽，港

內前鎮河以南以第 12 頻道守聽通聯，遇有意外事件，立即緊

急處理外並通報貴分公司航管中心或監控中心。 

九、 加油船應依國際海上避碰規則顯示旗號、燈號、號標，並避免

妨礙鄰近船隻航行及作業。 

十、 本公司從事船舶加油作業從業人員，須依規定參加勞保、健保，

並視工作情況投保意外保險每人新台幣二百萬元保額以上。 

十一、 本公司經營港內及錨區船舶加油作業，繳付加油管理費港內

每公噸 6 元、錨區每公噸 12 元，及依商港主管機關核定標

準，繳付碇泊費、錨泊管理費、租金及其他費用。管理費部

分提供相關作業資料於每月十日前，併同上個月份營運情況

填具營運月報表，提交貴分公司港務處彙整後送交貴分公司

業務處計費，並寄發費用清單向本公司計收，相關申請作業

依貴分公司建置電腦連線申辦作業辦理。如有申報不實，貴

分公司除補收費用外，得加計短漏報之金額百分之二十違約

金。 

十二、 本公司應依貴分公司所開計費單於期限內向指定處所給付，

逾期不給付以違約論。本公司地址變更時，應即通知貴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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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更正，如不通知致貴分公司依守約所載地址寄發計費單被

退回者視同計費清單已寄達。本公司逾期給付時須依下列各

款累計違約金（營業稅另計）： 

（一）逾期給付未滿一個月，照欠額按日加收千分之一。 

（二）逾期給付在一個月（含）以上未滿二個月者，照欠額按

日加收千分之二。 

（三）逾期給付在二個月（含）以上未滿三個月者，照欠額按

日加收千分之三。 

（四）逾期給付在三個月（含）以上，照欠額按日加收千分之

四。 

本公司提送營運月報表送達貴分公司後，於當月二十五日

前仍未接到計費清單時，應即通知貴分公司補單給付，逾

期未申請而致遲延給付者，比照前項標準計收違約金。接

到帳單後如有異議應於七天內向貴分公司提出更正。 

十三、 本公司為保證船舶加油工作安全、善盡作業管理責任並

提昇效率及服務品質，以提供港內及錨區船舶加油需要，願先

繳納保證金新台幣參仟萬元整(得以政府公債、設定質權之定

期存單或銀行擔保方式辦理)予貴分公司存管，營運終止時無

息退還。本公司如不履行守約各條款或拖欠管理費，貴分公司

除依守約規定辦理外，應給付之管理費、違約金或其他各項費

用（含本守約第三、四、五點由貴分公司代辦或協辦因緊急應

變處理災害等衍生之費用及損失），貴分公司均得於保證金內

逕予扣抵。在守約期間，本公司仍應於貴分公司所定期限內補

足保證金。如以銀行保證者，則本條文所列之各項費用或違約

金，應由銀行保證直接給付貴分公司，否則貴分公司得暫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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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經營權，直至補足銀行保證金。在保證金未補足或未更換

銀行保證書前，本公司絕不參與營運。 

十四、 本公司若中途終止經營本項作業，應於 6個月前以書面函知

貴分公司。另須負責自行處理相關經營設施，且不得向貴分

公司請求任何補償。 

十五、 若有下列各款之一者，貴分公司得取消本公司之營運作業同

意，所繳保證金，俟貴分公司扣除相關費用及查無待解決之

事項後無息發還： 

（一） 管理費逾期未繳達六個月（含）以上者。 

（二） 本公司無營業實績連續逹六個月以上（含）。 

（三） 發生重大違規事項。 

（四） 政府政策需要。 

（五） 法令規定改變。 

（六） 違反本守約任何規定，經貴分公司限期通知改正而未在

期限內改正者。 

（七） 無正當理由而有6次未予(含延遲4小時以上)航商適時

加油補給者。 

（八） 本公司如違反商港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致影響港區

安全及污染港區等行為，貴分公司得取消此項經營權。 

十六、 本公司同意將本守約送請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及負擔公

證費用，並於公證書上載明應繳付各項費用、違約金及保證

金屆期未給付者，應依法給付。 

十七、 本守約一式 10 份（正本 2份、副本 8份），除本公司保存正

本乙份、副本 2份外，其餘正本乙份、副本 6份由貴分公司

分存。 



 13 

                        

此           致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 

  立守約公司： 

  法定代理人：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印
鑑 

蓋
章 


